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３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保辉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５

、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余霄先生

６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６２

，

９７７

，

３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

，

１７７．５

万股的

６５．４５％

；董事长余霄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文昌砂矿投资规模的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６２

，

９７７

，

３２６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提供

２０１１

年

６

亿元新增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６２

，

９７７

，

３２６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中航三鑫现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及董事签署的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数）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４

，

１９５．０８ １６８

，

５１５．８５ ３８．９８％

营业利润

１０

，

２９０．９６ ４

，

９５２．８６ １０７．７８％

利润总额

１０

，

６７４．８６ ５

，

１５３．１９ １０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５５０．４０ ３

，

７６２．１８ ７４．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６ ０．１２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４％ ６．８３％ －０．４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４４５

，

９１９．９５ ２７４

，

４５６．６５ ６２．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０

，

４４３．９０ ５６

，

３０２．３２ １６７．２１％

股 本

４０

，

１７７．５０ ２０

，

４００．００ ９６．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７４ １．８４ １０３．２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银行融资增加使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大幅增长。公司的蚌埠项目和

海南项目陆续投产，不仅拓展了公司产业，扩大了经营规模，也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原因：

（

１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的特种玻璃原

片及其深加工产品产业陆续投入生产所致；

（

２

）股本、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和每股净资产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净资产

增加所致；同时，银行融资增加也使总资产相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公司披露的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６

） 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２０％

至

２０％

之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披露了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修正后，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６０

到

８０％

。主要原因是 ：公司投资的海南生产基地和蚌埠生产基

地在第四季度玻璃原片及深加工产品等销售收入和效益大幅增长，超出原有预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 － ８０％

盈利：

３

，

７６２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劵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有重大事项正在磋商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因信息

泄漏，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损害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航三鑫，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０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９

，

６４８

，

３８４．４７ ３１９

，

６０１

，

０８２．４１ １５．６６％

营业利润

４７

，

１１２

，

６１５．８４ ４１

，

６６７

，

７０７．９８ １３．０７％

利润总额

６７

，

９４２

，

４４７．３７ ５７

，

３３３

，

２３４．６８ １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５

，

８９５

，

６５７．６６ ４７

，

３５６

，

３５６．５６ １８．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１６ １８．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１６％ １３．５７％ ０．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６７１

，

０６８

，

８２７．１２ ５８５

，

１７０

，

６４８．０１ １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４１９

，

９２９

，

２９０．２４ ３６９

，

９１７

，

４４７．４９ １３．５２％

股本

２８８

，

９２１

，

６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１．４５ １．５４ －５．８４％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５０

，

０４７

，

３０２．０６

元，增长比例为

１５．６６％

，主要原因：

一是公司临床检测服务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公司主营业务基因诊断试剂收入稳步增长。

２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５

，

４４４

，

９０７．８６

元，增长比例为

１３．０７％

，主要原因一是

营业收入增长，二是股权转让，投资收益增加，其中广州达元食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转让给佛山达元食品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收益为

９１４

，

７８２．０９

元，佛山达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转卖给佛山达元食品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投资收益为

６８３

，

０００．３０

元。

３

、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了

８

，

５３９

，

３０１．１０

元，增长比例为

１８．０３％

，主要原因一是营业利润增长，二是

与收益性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增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０．００％～３０．００％

”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２

，

９７９．３６ ４３

，

４７３．７７ １１３．８７％

营业利润

１５

，

３７０．１０ ８

，

２１７．７０ ８７．０４％

利润总额

１６

，

１０６．６０ ９

，

０５０．９７ ７７．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３

，

６４０．３５ ７

，

８５９．１７ ７３．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６ ０．３３ ６９．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５２％ １７．０６％ ７．４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１４

，

８２３．５７ ９７

，

２３７．９３ １２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

，

０６７．２８ ４８

，

８０２．９２ １３１．６８％

股 本

２６

，

４４６．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２８ ２．０３ １１０．８４％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２

，

９７９．３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３．８７％

；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５

，

３７０．１０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８７．０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６４０．３５

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７３．５６％

，主要原因：

２０１０

年度，国家拉动内需的相关产业政策刺激公司主营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同

时，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持续推进内部控制、优化产品结构、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和存货管理，

充分发挥公司的竞争优势，抢抓市场机遇，实现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低于营业收入的增幅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大力拓展销售渠道

和市场，提高了营业收入的同时，报告期内相应的费用大幅增加。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２１４

，

８２３．５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２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１３

，

０６７．２８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３１．６８％

；股本

２６

，

４４６．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０．１９％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２８

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１０．８４％

。报告期内总资产、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

产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２４４６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５２１

，

４１０

，

７８２．５０

元，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致使以上相关指标大幅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布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全文》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６０％－９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２６

，

７７９

，

９６３．５２ １

，

９５０

，

３６６

，

００７．５５ ６０．３２

营业利润

３２８

，

６８１

，

１３５．６２ －２３

，

５３６

，

４９１．８９ １

，

４９６．４７

利润总额

５０９

，

１５８

，

９１４．６５ ４１

，

８６６

，

２０８．２１ １

，

１１６．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２

，

４２２

，

９０９．４５ ３

，

０２４

，

５２６．８１ １２

，

２１３．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３４９ ０．００４３ １２

，

３３９．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００％ ０．１５％ １６．８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５

，

４５６

，

２８３

，

１９４．４６ ４

，

４２７

，

９０５

，

１８３．１６ ２３．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

，

３９６

，

０１４

，

４７５．３５ １

，

９９０

，

４３３

，

９３７．４８ ２０．３８

股 本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３．４４ ２．８６ ２０．２８

注：

１

、基本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股计算；

２

、表内数据为

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２６

，

７７９

，

９６３．５２

元，营业利润

３２８

，

６８１

，

１３５．６２

元，利润总额

５０９

，

１５８

，

９１４．６５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２

，

４２２

，

９０９．４５

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３２％

、

１

，

４９６．４７％

、

１

，

１１６．１６％

和

１２

，

２１３．４３％

，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及升级战略的逐步实施，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公司主要客户先进制造设备

需求大幅增长，公司订单充足。报告期内本公司子公司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土地

动迁补偿收益及本公司转让深圳市大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９８．８２％

股权的转让收益的取得也使得公司经

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基数较低也是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披露《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

，

９６８％～１２

，

４６４％

，即盈利

３６

，

５００

万元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本次业绩快

报中净利润的增减变化在该次业绩预告的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消费领航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注：（

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基金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如因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

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每个账户每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

１

）本基金以申购金额为基数采用比例费率计算申购费，投资人在一天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

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调整后的申购费率将在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中列示。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计算公式：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

１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

２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

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按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 ＜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１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调整后的赎回费率将在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中列示。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计算公式：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

＝

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低于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具

体公式为：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ａ．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则申购补差费为

０

。申购补差费率具体见本公司网站

相关公告。

ｂ．

若申请转出份额包含不同注册日期的份额，转出金额为每笔转出金额明细汇总，转出基金赎回费

为每笔转出基金赎回费汇总。

ｃ．

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单独核算。

ｄ．

基金转换份额的余额的处理方式：基金转换的有效份额单位为份，基金转换份额计算结果均按四

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基金转换金额余额的处理方式：基金转换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特别

说明除外），基金转换金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２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

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

（

３

）转出基金赎回费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

４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的规定费率执行，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本公司最新

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

５

）举例说明：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一年后（未

满

２

年） 决定转换为本基金，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８

元，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０８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０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７％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计算公式为：

转出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８＝１１

，

０８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５％＝５．５４

元

补差费（外扣）

＝

（

１１

，

０８０－５．５４

）

×０．７％／

（

１＋０．７％

）

＝７６．９８

元

转换费用

＝５．５４＋７６．９８＝８２．５２

元

转入金额

＝１１

，

０８０－８２．５２＝１０

，

９９７．４８

元

转入份额

＝１０

，

９９７．４８／１．００８＝１０

，

９１０．２０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其他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 包括摩根士丹利华鑫卓

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

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１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情况以届时公

告为准。

（

２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ａ．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

暂停申购、转换、赎回时除外）。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

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ｂ．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ｃ．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申购状态，且本公司已经公告开放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转换业务。

ｄ．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

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

原则。

ｅ．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ｆ．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基准进行计算。

ｇ．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ｈ．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转入基金份额持有期自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

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计算赎回

费。

ｉ．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

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ｊ．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

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或最

新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ｋ．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但应在调整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

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

（

２

）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投资者可到指定的销售本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定投业务申请。本基金若增

加、调整办理定投业务的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３

）申请方式

凡申请本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已开立

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本基金指定的销售机

构网点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本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４

）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

５

）扣款日期

请投资者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

６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代销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定投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本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

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７

）扣款方式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

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８

）申购费率

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有费率优惠以本公

司相关公告为准。

（

９

）交易确认

定投业务申购份额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投资人可于

Ｔ＋２

日起查询交易确认结果。最终交易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

１０

）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投业务的变更或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本公司直销机构开始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

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二座第

１７

层

０１－０４

室

联系人：张建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８３１８８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９０６３１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００５

室

联系人：朱勇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５５５６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５８１３５

（

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卢湾区西藏南路

２１８

号永银大厦

１２０２

室

联系人：柴阳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

？

３３１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３９８８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

４

）网上交易平台

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ｅｔｒａｄｅ．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目前已开通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

记卡、招商银行“一卡通”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中信银行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借记卡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一、开通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

银行、平安银行、烟台银行、华鑫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信达证券、民生证券、宏

源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湘财证

券、华泰证券、齐鲁证券、山西证券、东海证券、东吴证券、方正证券、安信证券、中投证券、招商证券、国信

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平安证券、国海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广发华福证券

二、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信达证券、民生证券、宏源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方正证券、安信证

券、中投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国海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

三、开通本基金定投业务的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

烟台银行、华鑫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信达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光大证券、兴业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证券、齐鲁证券、东吴证券、安信证券、招商证券、国

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广发华福证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

海证券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证券时报》上的《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２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ａ．

上述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或网站

ｂ．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３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４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基金管理人

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部分销售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有

关代销机构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参与部分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以下简称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１

、直销机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

惠，具体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柜台申购

费率

网上直销申购费率

建行卡 招行卡

兴业银行卡、

浦发银行卡、

中信银行卡、

光大银行卡

摩根士丹利华

鑫消费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

２３３００８

）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含）

－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元（含）

以上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２

、代销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投资者通过以下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具体如下：

代销机构 优惠事项

申购费率优

惠方案

备注

建设银行

电子渠道交易申购

７

折

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

行等

定投申购

８

折

工商银行 网上申购

８

折

包括“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

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

银行

中国银行

网上申购

８

折

定投申购

8

折

农业银行 定投申购

８

折

优惠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交通银行

网银和手机银行

８

折

优惠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止

定投申购

８

折

光大银行

网上申购

６

折

定投申购

8

折

平安银行、齐鲁证券

网上申购

４

折

网上定投申购

4

折

信达证券

网上交易、电话委

托等非现场委托方

式申购

４

折

网上定投申购

４

折

中信建投

网上申购

４

折

网上定投申购

４

折 网上及柜台定投申购优惠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柜台定投申购

8

折

银河证券、兴业证

券、华泰证券、华泰

联合、海通证券

网上申购

４

折

网上定投申购

４

折

柜台定投申购

８

折

国泰君安 网上申购

４

折

其中，持有联名卡作为国泰君安证

券第三方存管结算账户的客户，同

时在国泰君安证券柜台完成联名

卡信息登记确认后购买开放式基

金可享受最低优惠费率；国泰君安

证券非联名卡客户原手续费费率

高于

０．６％

的，给予

９

折优惠（最低

折扣标准高于

９

折时，则按照高于

９

折的最低折扣标准执行）

申银万国

网上申购

４

折

电话等非现场交易

方式申购

５

折

光大证券、湘财证

券、东吴证券、安信

证券、招商证券、广

发证券、广发华福

网上申购

４

折

注：享受上述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述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或网站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湘财证券和世纪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

财证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决

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增加湘财证券、世纪证券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以下简称“大摩消费领航混合”）的销售业务。

湘财证券、世纪证券将在其全国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大摩消费领航混合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网站：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２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热线：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海通证券网上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参

与海通证券网上定期定额申购（以下简称“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放式基金网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优惠措施如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７

）、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３０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１

）的

定投申购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费

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五只基金已参与海通证券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及柜台系统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

请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二、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９５５５３

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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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1

年

2

月

25

日，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

1

小时。

二、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1

、

2011

年

2

月

24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的相关材料，董事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

"

年产

750

万片

LED

用蓝宝石晶片技改项目

"

的议案》，该议案需要提交

3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该项目的实施在市场、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庆跃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庆跃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28

日


